
 

 1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廖國棟等21人提案
委員管碧玲等21人提案
委員楊麗環等21人提案
委員賴士葆等18人提案
委員鄭汝芬等24人提案
委員蔣乃辛等29人提案
委員林鴻池等27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第十二條 被保險人退保後再參

加保險時，其原有保險年資應

予併計。 
被保險人於本條例六十八

年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前停保二

年或七十七年二月五日修正前

停保滿六年者，其停保前之保

險年資，應予以併計。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

給付者，得於本條修正後五年

內申請補發併計年資後老年給

付之差額。 

第十二條 被保險人退保後再參

加保險時，其原有保險年資應

予併計。 
被保險人於八十八年十二

月九日以後退職者，且於本條

例六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修正

前停保滿二年或七十七年二月

五日修正前停保滿六年者，其

停保前之保險年資應予併計。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

給付者，得於本條施行後二年

內申請補發併計年資後老年給

付之差額。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年資中斷、勞保年資不能併計

」的不合理規定，導致八十二年

十二月八日以前曾停保之勞工，

想補領老年給付年資中斷差額卻

被拒於門外，有失立法平等原則

。 
審查會： 
委員楊麗環等提案第十二條條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增訂） 委員廖國棟等 21 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之一 可避免之外力

或犯罪因素以致被保險人因保

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

 委員廖國棟等 2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保險法第五十三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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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得於給與保險給付後

，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

額，以不逾給付金額為限。 
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

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

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

所致者，不在此限。 
喪葬津貼保險人無代位請

求權。 

。 
審查會： 
委員廖國棟等提案增訂第二十三

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不重複審查）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法支付之

各項給付，經被保險人或其受

益人檢具完整之相關書件資料

申請後，保險人應在收件日起

十五日內給付之；如逾期給付

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

應加給法定利息。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一、本條係新增。 
二、為讓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雙方

之權利與義務相等，爰參考公

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與

民法第二三三條法定利率規定

，特制定本法。 
審查會： 
本會於本會期第 9 次會議已審結

本條文，提報院會討論中。本條

不重複審查。 

（照委員管碧玲等及委員鄭汝芬

等提案通過） 
第三十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

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

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

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

第三十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

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二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比照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九條請

求權為五年之規定，將二年修改

為五年。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九條規定請

求權為五年，故本條文之修正依



 

 3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間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

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自

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委員賴士葆等 18 人提案： 
第三十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

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委員鄭汝芬等 24 人提案： 
第三十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

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照公教人員保險法，俾確保勞工

之權益。 
委員賴士葆等 18 人提案： 
一、依據現行本法第三十條規定

，勞工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時效

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然而

，參酌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八條，

以及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

一百四十九條、公教人員保險

法第十九條等相關條文發現，

無論是人民對政府之公法請求

權行使，抑或是政府對人民行

使公法請求權之行使時效規定

均有五年至十五年不等之規範

。惟本條文卻明定將人民向政

府行使公法請求權時效限縮為

二年，明顯侵害民眾權益甚鉅

。 
二、由於政府在公法上請求占有

證據保持及公權力行使的優勢

，而人民卻對相關知識資訊不

甚瞭解，因此其消滅時效應是

不對稱的，人民為請求權人時

的消滅時效應長於政府為請求

權人時。衡酌當前相關法律對

公法請求權之規範，以及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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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逾請求權時效比例甚高等

實務現況，爰修正本條，將領

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

領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之時效延長為十年間不行

使方得消滅，以真正保障弱勢

民眾之權益，方符公義。 
委員鄭汝芬等 24 人提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

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

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前項時效，

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

之行政處分而中斷。」行政程序

法規定之公法上之請求權，因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之規定，基於

行政法與社會保險法制間法律規

範之一致，有將本條例請求權時

效修正為五年之必要。 
審查會： 
第三十條，照委員管碧玲等及委

員鄭汝芬等提案第三十條條文通

過。 

（不重複審查） 委員蔣乃辛等 29 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被保險人合於左列

情形之一者，得請領生育給付

： 
一、參加保險滿二百八十日後

委員蔣乃辛等 29 人提案： 
依現行勞工保險條例地三十一條

及三十二條規定，女性勞工被保

險人年資合計滿 280 日後分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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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者。 

二、參加保險滿一百八十一日

後早產者。 
三、參加保險滿八十四日後流

產者。 
被保險人之配偶分娩、早

產或流產者，比照前項規定辦

理。 

或參加保險年資合計滿 181 日後

早產者，始可請領其平均月投保

薪資 30 日一次給與生育補助費。

但國民年金自去年（100 年）7 月

也開辦生育給付，並無參加保險

年資的限制，建議修訂勞工保險

條例生育給付的規定，未來女性

被保險人在參加保險期間，不受

保險年資之限制，即使剛入職場

生育亦可申請平均投保薪資 30 日

的生育給付。 
審查會： 
本會於第 1 會期第 27 次會議已審

結本條文，提報院會討論中。本

條不重複審查，協商時一併協商

。 

（不重複審查）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

左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

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

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

補助費九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

左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

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

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

補助費三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分娩費比例增給。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為因應台灣人口老化情況嚴重之

情形，鼓勵國人提高生育率，將

勞保生產給付，由三十天增加至

九十天。 
委員蔣乃辛等 29 人提案： 
有鑑於雙胞胎花費比一胎更多，

依比例發給生育給付應屬合理；

同時為考量母體健康照護，及補

償經濟生活所需，爰增訂「雙胞

胎領雙倍」條款，被保險人如分

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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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費比例增給。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

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 
委員蔣乃辛等 29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

產，得請領生育給付，其給付

標準如下： 
一、分娩或早產者，按其月投

保金額一次發給一個月生育

給付。 
二、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

，比例增給。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相關社

會保險生育給付或補助條件者

，僅得擇一請領。 
委員林鴻池等 27 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

左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

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

投保薪資一次給與分娩費三

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

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

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

補助費三十日。 
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為雙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

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 

增加給付。亦即勞工若生雙胞胎

以上，可依比例領兩個月投保薪

資、三胞胎可領三個月投保薪資

等。 
委員林鴻池等 27 人提案：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被

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按其平均

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生育補助

費，惟對於雙生以上者卻未有按

比例增給之規定。另國民年金法

第三十二條之一業已增訂分娩或

早產為雙生以上者，得按比例增

給生育給付之規定。基於勞工保

險係對有工作所得之勞工保障，

宜對分娩或早產雙生以上之被保

險人合理增給生育補助費之規定

，爰修正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審查會： 
本會於第 1 會期第 27 次會議已審

結本條文，提報院會討論中。本

條不重複審查，協商時一併協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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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上者，生育補助費比例

增給。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

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

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

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

作之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

費或普通疾病補助費。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

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

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

作之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

費或普通疾病補助費。 

第三十三條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

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

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

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

補助費或普通疾病補助費。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擴大保障勞工生活，將勞工因傷

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才能領

取普通傷害補助費或普通疾病補

助費，改為自不能工作之日起。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為落實照顧勞工，保障勞工權益

，不應以勞工就醫或職業傷病日

數限制勞工領取補助費，因此，

刪除自第四日起，始能領取補助

費之規定。 
審查會： 
委員管碧玲等及委員楊麗環等提

案第三十三條條文，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

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

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

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

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

附表一。 

第三十四條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

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

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

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

或職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

表如附表一。 
前項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

委員管碧玲等 21 人提案： 
擴大保障勞工生活權益，將勞工

因職業傷害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

起才能領取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

業病補償費，改為自不能工作之

日起。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為落實照顧勞工，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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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

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委員楊麗環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

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

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

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

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如附

表一。 
前項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

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不應以勞工就醫或職業傷病日

數限制勞工領取補助費，因此，

刪除自第四日起，始能領取補助

費之規定。 
審查會： 
委員管碧玲等及委員楊麗環等提

案第三十四條條文，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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